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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及社區宣傳委員會 

長者及復康工作小組 

第十三次（三／一四至一五）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一四年九月十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十時 

地點：荃灣民政事務處二樓會議廳 

 

出席者： 

區議員 

黃偉傑議員（召集人） 

林婉濱議員 

羅少傑議員 

增選委員 

羅嘉團女士 

 

荃灣區議會秘書處代表 

莫瑞洪先生 聯絡主任主管（區議會及南） 荃灣民政事務處 

沈蕾女士（秘書） 行政主任（區議會）3 荃灣民政事務處 

劉婉玲女士 聯絡主任（區議會及南） 荃灣民政事務處 

周妙恩女士 行政助理（區議會）2 荃灣民政事務處 

闕愷文女士 項目統籌（區議會）2 荃灣民政事務處 

謝雅慧女士 項目統籌（區議會）3 荃灣民政事務處 

 

列席者： 

地區團體代表： 

廖建華先生 總監 荃灣港安醫院健康生活促進中心 

李淑貞女士 助理社工 荃灣港安醫院健康生活促進中心 

劉惠敏女士 註冊社工 扶康會石圍角工場 

麥黃秀茜女士 執行委員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 

 

 

缺席者： 

區議員 

陳振中議員（副召集人） 

鄒秉恬議員（副召集人） 

陳金霖議員，MH，JP 

黃家華議員 

葛兆源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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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內容 

I 歡迎及介紹 

  召集人歡迎小組成員及合辦機構代表出席小組第十三次會議。 

 

2. 召集人表示，黃家華議員因事未能出席是次會議。 

 

II 第 1 項議程：通過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的會議記錄 

3. 上次會議記錄無須修訂，成員一致通過。 

 

III 第 2 項議程：續議事項 

4. 是次會議並無續議事項。 

 

IV 第 3 項議程：商討小組與地區團體合辦長者活動的區議會撥款申請 

5.   召集人表示，小組收到一份由荃灣港安醫院健康生活促進中心遞交長者活動的活動

計劃及財政預算。成員同意與該機構合辦下文(A)項活動。 

 

(A) 百份百積極樂頤年 

6.  荃灣港安醫院健康生活促進中心廖建華先生及李淑貞女士介紹活動計劃及財政預算

（即申請表格甲擬稿），活動的目的是鼓勵長者多參加社區活動，並透過參與清水灣美食

嘉年華，向長者傳遞注意飲食健康的訊息，而長者也可藉此遠離市區煩囂，到清水灣郊

遊，促進身體健康。這項活動將於十二月七日舉行，預算申請撥款為 30,000 元。 

 

7.   羅少傑議員申報為協辦機構荃灣安全健康社區督導委員會委員。召集人決定，已申

報利益的成員不可參與討論和表決，但可留在席上旁聽。 

 

(按：林婉濱議員於上午十時十七分到席。) 

 

8. 召集人詢問招募參加者的方式。 

 

9. 李淑貞女士表示會郵寄海報及信件至荃灣區所有長者中心，以招募參加者。 

 

10. 經討論後，成員同意活動安排及財政預算。 

 

（會後按：社會服務及社區宣傳委員會已於九月十九日的會議上通過上述活動的區議會

撥款申請。） 

 

V 第 4 項議程：商討小組與地區團體合辦安老活動的區議會撥款申請 

11.  召集人表示，小組共收到一份由荃灣海濱海灣居民協會遞交安老活動的活動計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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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預算。成員同意與該機構合辦下文(A)項活動。 

 

(A) 小花旦關愛安老服務計劃 

12.  荃灣民政事務處行政助理(區議會)2(下稱“民政處行政助理”)代表荃灣海濱海灣居

民協會介紹活動計劃及財政預算（即申請表格甲擬稿），活動的目的是鼓勵青少年多參加

社區長者服務，並透過青少年探訪長者活動，表達對長者的關懷及促進社會和諧。同

時，透過舉辦大型青少年粵劇表演，為區內長者及其家人提供一個粵劇節目。這項活動

將於二零一四年十月至二零一五年二月期間進行，預算申請撥款為 32,400 元。 

 

13. 召集人詢問成員需否申報利益，沒有成員申報利益。 

 

14. 這項活動的擬邀請主禮嘉賓名單已於會議上提交（見附件一）。經討論後，成員同意

活動安排及財政預算。 

 

（會後按：社會服務及社區宣傳委員會已於九月十九日的會議上通過上述活動的區議會

撥款申請。） 

 

VI 第 5 項議程：商討小組與地區團體合辦復康活動的區議會撥款申請 

15.  小組共收到兩份由地區團體遞交復康活動的活動計劃及財政預算。成員同意與該兩

個地區團體合辦下文(A)至(B)項活動。 

 

(A) 冬日樂繽紛齊遊 360 

16.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麥黃秀茜女士介紹活動計劃及財政預算（即申請表格甲擬稿），

活動的目的是給予殘疾人士更多機會接觸社會，由家長及義工帶領殘疾人士探訪荃灣區

院舍，並參觀昂坪 360，讓殘疾人士享受郊遊樂趣，藉此自我紓緩情緒。這項活動將於

七月至十二月期間進行，預算申請撥款為 20,000 元。 

 

17. 召集人詢問成員需否申報利益，沒有成員申報利益。 

 

18.  召集人提醒合辦機構在計劃活動時，應考慮纜車的等候時間。 

 

19. 經討論後，成員同意活動安排及財政預算。 

 

(B) 傷健樂聚‧共獻社群 

20.  扶康會石圍角工場劉惠敏女士介紹活動計劃及財政預算（即申請表格甲擬稿），活動

的目的是推廣傷健共融訊息，並透過表演和攤位遊戲，讓市民了解殘疾人士的需要和促

進社區共融。這項活動將於十二月期間進行，預算申請撥款為 17,3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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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民政處行政助理表示，合辦機構會發信邀請區內復康團體設置攤位遊戲及安排表演

節目。如參與團體數目不足，會由合辦團體設置攤位遊戲及安排表演節目，並會收取一

次表演津貼及攤位津貼。 

 

22. 經討論後，成員同意活動安排及財政預算。 

 

（會後按：社會服務及社區宣傳委員會已於九月十九日的會議上通過上述活動的區議會

撥款申請。） 

 

VII 第 6 項議程：其他事項 

23. 召集人詢問各成員有沒有其他事項須提出。成員沒有提出其他事項討論。 

 

VIII 會議結束 

24.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十時三十四分結束。 

 

 

 

荃灣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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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小花旦關愛安老服務計劃 

 

活動日期： 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五日(星期日) 

活動時間： 下午二時至五時 

典禮時間：  下午二時 

活動地點：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 

 
 

擬邀請主禮嘉賓名單： 
 

1. 荃灣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 

    李麗嬌女士 
 
 

2. 荃灣區議會社會服務及社區宣傳委員會主席 

    文裕明議員，MH 

 
 

陪同主禮嘉賓名單： 

 

1. 荃灣區議會社會服務及社區宣傳委員會 

長者及復康工作小組召集人 

    黃偉傑議員 
 

2. 荃灣海濱海灣居民協會會長 

    鄒秉恬先生  

 


